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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法會經濟發展事務委員會會議  

2 014年 4月 28日會議  

刑事檢控專員開場發言  

主席︰  

1.  律 政 司 理解 海難 者 家 屬的 感受，亦明 白 他們及 公 眾 期

望 知 道 小 組 調查 的 結 果 。  而 正 正 就 是 因 為我 們 同 樣 希 望能

得 悉 事 件的 真相，好令 公 義最終 能 透 過我 們的 法 律 及司 法制

度 得 以 秉 行 , 律 政 司 在 處 理 如 何 及 何 時 公 開 小 組 的 調 查 報

告 時 , 更 須 特别 小 心。欲 速不達，後果 更 可能適 得 其 反。律

政 司 不 建 議 現 階 段 公 開 調 查 報 告 的 全 部 内 容 , 是 基 於 幾 個

原 因。當 中 一個主 因 , 是 律 政司 認 為 現階 段全 面 公 開調 查報

告 内 容，有 嚴重的 風 險 影響 相關 的 刑 事調 查及 可 能 會進 行的

任 何 刑 事程 序。我 希 望 從刑 事檢 控 的 角度 , 就 這 原 因向 委員

會 解 釋 。   

2.  我 首 先 強 調 三點 :- 

(1)  律 政 司 這意 見純 粹 是 基於 法律 考 慮 。  

i .  在 香 港 , 任 何人 受 刑 事控 告，均 有 權 受法 庭

公 正 公 開審 訊。 這 權 利受 《基 本 法 》保 障 ； 

i i .  容 許 我 引 用 2001年 香 港 終 審 法 院 香 港 特 區

訴 李 明 治這 案例 (2001) 4 HKCFAR 133；  

i i i .  1992年，當 時 財政 司 因 懷疑 某上 市 公 司涉 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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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 些 違 規行 為，決 定 引 用《 公司條 例 》，委

任 一 名 審 查 員 調 查 有 關 行 為 。 調 查 報 告 在

1993年 完 成 。 同 年 9月 ， 財 政 司 決 定 將 報 告

的 删 節 版公 開；  

i v .  有 關 被 告 在 1997-1998 年 間 被 捕 , 案 件 在

2000年 ４ 月 開審 ; 

v .  被 公 開 的 調 查 報 告 雖 是 删 節 版 , 但 仍 直 接

觸 及 被 告 後 來 面 對 的 控 罪 , 並 被 廣 泛 報

道。特 别，報 告的 删 節 版公 開了 審 查 員在 調

查 期 間 搜 集 及 考 慮 過 的 資 料 及 證 據 , 及 他

認 為 被 告人 涉及 違 反 刑法 行為 這 结 論 ; 

v i .  基 於 上 述 及 其 他 理 據 , 被 告 辯 稱 他 們 不 會

得 到 公 正的 審訊 , 申 請 將 審訊 永 久 擱置。原

審 法 官 聽取 所有 理 據 後，同 意並 頒 令 永久 擱

置 有 關 審訊 ；  

v i i .  期 後 ,經 過 年 多 折 騰 ， 控 方 最 終 上 訴 至 終 審

法 院。終 審法 院 在 考 慮 所有 相關 因 素 , 最 終

裁 定 案 中被 告仍 可 得 到公 正的 審 訊。雖然 如

此 , 終 審 法 院 仍 嚴 詞 指 出 , 有 關 報 告 不 應

在 刑 事 程序 完結 前 公 開。終 審 法 院 有 關的 判

詞 的 翻 譯本 如下 :- 

「 一 名 財 政 司 明 知 有 檢 控 打 算 ， 但 仍 甘

冒 損 害 審 訊 之 險 ， 力 爭 發 表 報 告 及 召 開



3 
 

記 者 招 待 會 公 開 報 告 ， 如 斯 情 景 ， 豈 敢

恭 維 ! … … 力 言 這 有 助 提 高 政 府 透 明

度 ， 一 定 經 不 起 考 驗 。 提 高 透 明 度 殊 堪

稱 道 ， 但 沒 有 人 可 以 理 直 氣 壯 地 提 出 ，

即 使 對 於 面 對 嚴 重 控 罪 的 人 ， 這 樣 做 會

有 損 害 他 的 刑 事 審 訊 之 虞 ， 還 是 應 該 如

此 鍥 而 不 捨 。 畢 竟 ， 報 告 可 在 審 訊 結 束

後 才 公 諸於 世。  

… …  

在 審 訊 未 完 結 前 ， 該 報 告 怎 樣 也 不 應 公

開 發 表 。」 ( 193B -G) (中 文 翻譯 1) 

v i i i .  上 述 判 例 , 對 律 政 司 就 本 報 告 處 理 方 法 的

決 定 有 極高 參考 價 值 。  

(2)  第 2點 ,是 否 全 面 公 開 報 告 內 容 ， 涉 及 多 個 考 慮 , 

如 社 會 的 知 情 權 、 相 關 的 刑 事 程 序 、 私 隱 原 則 , 

保 密 責 任等。在 決 定 何 時及 如何 公 開 報告 內容 時 ,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
 原文為“ … The s p e c t a c l e  o f  a  F i n a n c i a l  S e c r e t a r y  p r e s s i n g  f o r  
p u b l i c a t i o n  a n d  c a l l i n g  a  p r e s s  c o n f e r e n c e  t o  p u b l i c i s e  t h e  r e p o r t ,  
k n o w i n g  t h a t  a  p r o s e c u t i o n  w a s  i n t e n d e d  b u t  w i l l i n g l y  t a k i n g  t h e  
r i s k  t h a t  t h e  t r i a l  m i g h t  b e  p r e j u d i c e d  i s  u n e d i f y i n g… Th e n o t i o n  
t h a t  t h i s  w a s  i n  a i d  o f  g o v e r n m e n t a l  t r a n s p a r e n c y  d o e s  n o t  b e a r  
e x a m i n a t i o n .   S u c h  t r a n s p a r e n c y  i s  l a u d a b l e ,  b u t  n o  o n e  c o u l d  
r e a s o n a b l y  s u g g e s t  t h a t  i t  s h o u l d  b e  p u r s u e d  a t  t h e  r i s k  o f  
p r e j u d i c i n g  a  p e r s o n’ s c r i m i n a l  t r i a l  o n  a  s e r i o u s  c h a r g e .   
P u b l i c a t i o n  c o u l d  i n  a n y  e v e n t  h a v e  t a k e n  p l a c e  a f t e r  t h e  t r i a l .  
…  
T h e  r e p o r t  s h o u l d  n e v e r  h a v e  b e e n  p u b l i s h e d  b e f o r e  t h e  t r i a l  w a s  
o v e r .”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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這 些 因 素均 須考 慮。 但純粹從刑 事 檢 控角 度考 慮 , 

有 關 的 報告 不是 永 久 不可 全文 公 開。這 純 粹是 時

間 問 題。如 終審法 院 所 言 : 「畢 竟，報 告 可在審

訊 結 束 後才 公諸 於 世 。 」  

(3)  第 3點 , 在 現 階 段 , 有 關 南 丫 海 難 事 件 的 刑 事 調

查 仍 在 繼 續 。 有 關 內 容 我 不 能 公 開 。  但 如 律 政

司 在 早 前 (2013年 10月 8日 )的 新 聞 公 報 中 指 出 , 

「 就 海 難 事 件 涉 及 的 刑 事 調 查 工 作 及 日 後 任 何

進 一 步 刑事 檢控，無 論 是否 涉及 政 府 人員，亦不

論 其 職 位之 高低，律 政 司 必 定會 以 公 平及 不偏 不

倚 的 手 法 秉 公 辦 理 ， 絕 不 偏 私 。 」 我 強 調 ，  律

政 司 ， 刑事檢控科及我絕不會，亦絕無誘因護短或偏私。 

3.  我 現 在 進 一 步 解 釋 為 何 律 政 司 認 為 現 階 段 全 面 公 開

調 查 報 告内 容，有 嚴 重 的風 險影 響 相 關的 刑事 調 查 及可 能會

進 行 的 任何 刑事 程 序 。  

4.  影 響 證 人 /嫌疑人 證 供 的風 險 :- 

(1)  報 告 原 文 極 詳 細 地 記 錄 了 被 接 見 人 士 向 小 組 提

供 的 書 面及 口頭 陳 述 。在 現階 段 披 露報 告全 文 ，

會 令 嫌 疑人 士預 先 得 知證 人的 陳 述，給予 他們 機

會 相 應 修改 甚或 捏 造 其後 向警 方 提 供的 證據 ; 

(2)  證 人 的 記 憶 和 證 供 亦 有 可 能 被 擾 亂  - 可 能 是 蓄

意 地 修 改證 供以 切 合 從報 告閱 讀 得 來的 資料，或

是 潛 意 識地 把他 們 憑 本身 獨立 記 憶 所知 的，與 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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們 當 時 沒有 知悉 但 其 後閱 讀得 知 的 事宜 混淆 ; 

(3)  有 指 出 警 方 已 開 始 調 查 一 段 時 間 , 應 已 會 見 大

部 分 證 人 , 故以 上 是 過 慮。我強 調 警 方調 查仍 在

進 行 , 以 上 不是 過 慮。更重 要的 是 , 除 現 階段 的

刑 事 調 查 外 , 控 方 要 着 眼 將 來 可 能 進 行 的 刑 事

審 訊。證 人在 庭上 的 證 言才 是最 重 要 證據。證人

須 將 他 所知、所記 得、所 經 歷 的告 訴 法 庭 , 不是

他 從 其 它材 料讀 來 的 資料。後 者 是「 傳聞 證 供」, 

除 某 些 例外 情況 , 不 被 法 庭接 納。若 證人 將他 本

身 記 憶 所知 及經 歷 的，與他 們當 時 沒 有知 悉但 其

後 閱 讀 得 知 的 事 宜 混 淆 , 他們的證供的分量和可靠

性，甚至可接納性，均會受到不利的影響，我們着眼將來任

何刑事檢控審訊中可能發生的事情; 

(4)  上 述 的 考慮 絕 不 是 危 言聳 聽。特 別 , 若 控 罪涉 及

多 年 前 發 生 的 事 , 證 人 記 憶 的 可 靠 性 尤 為 關

鍵。若 律 政司 現在 不 謹 慎地 處理 這 問 題 , 會直 接

為 辯 方 在 將 來 任 何 相 關 的 刑 事 審 訊 中 , 提 供 基

礎 及 理 據， 盤問 並 質 疑 證 人供 詞 的 可靠 性。  

5.  影 響 將 來可 能出 現 的 刑事 審訊 的 公 平性 的風 險 :- 

(1)  我 不 可 披露 警方 調 查 細節 , 但《 公 職人 員 行為 失

當 罪 》是 一個 自然 的 調 查方 向。嚴 重 的 違紀 行為

已 可 能 構 成《 公職 人 員 行為 失當 罪 》。如 果 小組

報 告 的 内 容 與 警 方 其 中 一 個 重 點 調 查 方 向 一 樣 ,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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情 況 與 上述 終審 法 院 的案 例 便 極 相 近。公 開報 告

全 文 可 引 致 辯 方 抨 擊 , 稱 陪 審 員 可 能 受 到 調 查

的 結 果 和建 議影 響，令 可能 會進 行 的 任何 刑事 檢

控 程 序 變得 不公。上 述 終審 法院 的 案 例 是 一個 真

實 例 子 ；  

(2)  公 開 報 告 全 文 可 能 影 響 證 人 在 庭 上 證供的分量和可

靠性，甚至可接納性。上文已解釋, 不贅; 

(3)  有 指 可 公 開 小 組 建 議 處 分 人 員 的 名 字 , 而 這 做

法 與 警 方公 開被 捕 人 士名 字一 樣。但 其實 這兩 種

做 法 不 可 相 提並 論。公開 小 組 認 為 某 人 違紀 的 結

論 , 與 執 法 機 構 公 開 被 捕 懷 疑 涉 案 人 士 的 身 分 , 

性 質 並 不相 同。一 般 而 言，執 法 機 構 只 會在 掌握

足 夠 證 據 採 取 拘 捕 行 動 和 在 考 慮 過 會 否 影 響 未

完 成 的 刑事 調查 後，才 會在 行動 展 開 後公 開被 捕

人 的 身 分，而 非只 在 鎖 定部 分或 全 部 有嫌 疑的 目

標 人 物 時，便 立即 把 他 們的 身 分 公 開。在涉 及 廉

政 公 署 的 調 查 , 在 某 些 事 件 發 生 前 (如 拘 捕 ), 

洩 露 被 查 人 士 的 身 分 更 可 構 成 刑 事 罪 行 。 我 補

充，在 與 報告 相關 的 刑 事調 查 中，警 方 並未 正 式

拘 捕 任 何人 ; 

(4)  亦 有 指 可 公 開 一 些 資 料 及 數 據 , 如 小 組 建 議 處

分 人 士 的類 别 , 數 目 , 違 紀 性質 等。但 一旦 公開

該 等 資 料 及 數 據 , 令 人 容 易 基 於 已 知 或 已 公 開

的 資 料 (包 括《 2012年 10月 1日 南 丫 島 附近 撞船 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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故 調 查 委員 會報 告 》所 載以 往各 時 段 不同 人士 的

責 任 )推 算 出 有 關 人 士 身 分 , 對 號 入 座 ， 導 致 與

直 接 披 露有 關人 士 身 分帶 來一 樣 的 不公 。  

(5)  我 亦 希 望 提 出 , 《 2012年 10月 1日 南 丫 島 附 近 撞

船 事 故 調 查 委 員 會 報 告 》 的 性 質 與 小 組 報 告 不

同。調 查 委員 會的 目 的 不是 決定 涉 事 人的 刑責 或

民 責 , 而 聽 證程 序 是 公開 的；相 反 , 小 組 調查 其

一 重 點 是 尋 找 缺 失 , 並 對 有 關 人 員 建 議 紀 律 行

動 , 而 搜 證 程 序 並 不 是 公 開 進 行 , 但 報 告 原 文

卻 詳 細 地列 出 被 接 見 人士 向小 組 提 供的 陳述。另

外，小 組 的調 查範 圍 比 當年 的調 查 委 員會 闊，亦

與《 公 職 人員 行為 失 當 罪 》這 可能 的 刑 事調 查方

向 完 全 重 疊。我們 有 責 任對 不同 的 調 查報 告因 應

不 同 時 間、 環境 和 需 要獨 立考 量 。  

6.  最 後 , 我 希 望 重 申 ,我 理 解 公 眾 的 期 望 及 家 屬 的 心

情。但 律 政司 及我 的 責 任 , 是盡 能 力 保障 刑事 審 訊 公正；這

點 , 對 於 香 港法 治 社 會，極為重 要。我 承 諾，律 政 司 會在 刑

事 調 查 及 程 序 到 達 不 同 階 段 時 , 盡 快 重 新 審 視 全 面 公 開 報

告 的 決 定 , 並向 大 家 交代 。  

 




